关于2017年8月各县（市、区）环境质量状况的通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根据省政府要求及《湖南省环境质量考评办法》(湘环发〔2017〕11号)的规定，现将2017年8月各县（市、区）城镇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通报如下：
一、县级城镇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本月，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90个县市区所在城镇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名（从第1名到第10名）依次为：炎陵县、桂东县、靖州县、新晃县、辰溪县、道县、江永县、城步县、江华县、双牌县；相对较差的后10名（从第89名到第81名）依次为：溆浦县、临湘市、资兴市、长沙县、武冈市、湘乡市、醴陵市、冷水江市、安乡县、宁乡县(溆浦县和临湘市并列第89名)。

本月，全省县级城镇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9.7%。其中，优良天数最少的是长沙县（29天）,PM10、PM2.5月均浓度分别为37微克/立方米、21微克/立方米；90个县（市、区）PM10月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溆浦县最高，为63微克/立方米；PM2.5月均浓度为21微克/立方米，除怀化市溆浦县为44微克/立方米，其他县市均低于35微克/立方米。具体见附件1。
二、地表水水质状况

本月，全省共监测419个断面，纳入县（市、区）评价统计的断面345个，趋势科研和其他断面74个。其中：主要县域交界断面107个（跨市县界21个，同市县界86个）。见附件2。

1、重点水质变化和超标情况

纳入监测评价的324个江河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319个，Ⅳ类水质断面4个（开福区捞刀河口，湘潭县、雨湖区涟水入河口，屈原管理区磊石山，岳阳楼区城陵矶），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临武县马家坪电站大坝）。
纳入监测评价的21个湖库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7个，Ⅳ类水质断面13个，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其中：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主要污染物为总磷；与上年同期相比，8个断面水质稳定，岳阳县扁山、汉寿蒋家嘴和沅江市南嘴3个断面水质变好。8个洞庭湖区内湖断面中，岳阳楼区南湖、云溪区芭蕉湖、资阳区皇家湖和沅江市后江湖4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大通湖区大通湖断面水质为劣Ⅴ类；与上年同期相比，6个断面水质稳定，柳叶湖管委会的柳叶湖断面水质变好；资阳区皇家湖断面水质下降。东江水库白廊和头山2个断面均为Ⅰ类水质，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稳定。
岳阳楼区南湖、云溪区芭蕉湖，资阳区皇家湖，大通湖区大通湖、沅江市后江湖，临武马家坪电站大坝等6个断面最近连续3个月及以上超过Ⅲ类水质。其中大通湖和马家坪电站大坝断面本年分别累计7次和3次为劣Ⅴ类水质。
2、县域交界断面水质情况

107个纳入监测评价的主要交界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105个，Ⅳ类水质断面1个（湘潭县、雨湖区的涟水入河口），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临武马家坪电站大坝断面）。

三、存在的问题
1、本月，溆浦县PM10浓度值和PM2.5浓度值较高。从四月起，资兴市连续3个月排名全省后10名，临湘市、湘乡市已经连续4个月排名全省后10名，冷水江市、长沙县连续5个月排名全省后10名，相关县（市、区）应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综合整治措施改善城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本月，泸溪县、永顺县、保靖县、麻阳县空气监测有效天数不足27天，其中泸溪县有效天数只有23天，相关单位应加强空气自动站的运维，保障数据的有效率。
2、本月，岳阳楼区南湖、云溪区芭蕉湖，资阳区皇家湖，大通湖区大通湖、沅江市后江湖，临武马家坪电站大坝等6个断面最近连续3个月及以上超过Ⅲ类水质。其中大通湖和马家坪电站大坝断面本年分别累计7次和3次为劣Ⅴ类水质，相关县市区要对辖区内或导致下游辖区水环境不达标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污染。

附件：1、8月各县（市、区）所在城镇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8月全省地表水水质变化和重点监控断面水质状况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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